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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通过的关于第 826/2017 号来文

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Ismet Bakay (由律师 El kbirLemseguem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摩洛哥 

申诉日期： 2017 年 5 月 30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5 条作出的决定，已于

2017 年 6 月 8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19 年 12 月 4 日 

事由： 引渡到土耳其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未证实而不予受理 

实质性问题： 如被引渡则将出于政治原因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

(不推回) 

《公约》条款： 第 3 条 

1.1 申诉人 Ismet Bakay, 土耳其国民，1984 年 4 月 5 日出生。他面临被引渡到

土耳其的局面，并认为摩洛哥将其遣返将构成违反《公约》第 3 条的情况。摩洛

哥于 1993 年 6 月 21 日批准《公约》，并已作出《公约》第 22 条规定的声明，

自 2006 年 10 月 19 日起生效。申诉人由律师 El kbir Lemseguem 代理。 

1.2 2017 年 6 月 8 日，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第 114 (1)条，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

施报告员请缔约国在申诉审议期间勿将申诉人驱逐至土耳其。 

  

 * 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2019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6 日)通过。 

 ** 参加审议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费利斯·盖尔、阿布德尔瓦哈布·哈尼、克劳德·海

勒·鲁阿桑特、延斯·莫德维格、阿娜·拉库、迭戈·罗德里格斯－平松、塞巴斯蒂安·图

泽、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9 条和与之相关联的第 15 条，

以及《人权条约机构成员独立性和公正性准则》(《亚的斯亚贝巴准则》)第 10 段，萨迪

亚·贝尔米没有参加本来文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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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申诉人自 2010 年起在土耳其担任学校教师。他的几名同事遭到任意逮

捕，他随后决定于 2016 年 3 月携妻子和年幼的儿子1 离开土耳其。他们在摩洛

哥的卡萨布兰卡安家，申诉人在当地开始经商。2016 年 8 月 31 日，他在商事登

记处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2.2 2016 年 7 月 27 日，土耳其巴利凯西尔省总检察长对申诉人加入恐怖组织2 

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展开调查。 

2.3 2017 年 2 月 21 日，土耳其当局向摩洛哥当局提出引渡申诉人的请求。

2017 年 3 月 28 日，申诉人被卡萨布兰卡一审法院传唤出庭，法院下令将他监禁

等候引渡，向最高法院启动引渡程序前将他关押在塞拉监狱。 

2.4 在摩洛哥最高法院 2017 年 5 月 3 日的听证会上，申诉人在律师的协助下

否认了土耳其当局提交的案卷中提出的指控，称这些指控没有事实根据，仅基于

两份充满矛盾的详细证词。申诉人辩称，自 2004 年以来，土耳其当局没有监

视、讯问或传唤过他。3 他还辩称，引渡请求具有政治性质，因为他是一名人权

活动人士，他的政治观点与土耳其当政政权不同，并指出土耳其政府将“志愿服

务运动”(Hizmet)定性为恐怖团体具有政治性质。他还表示，鉴于土耳其的总体

人权局势，特别是 2016 年 7 月 15 日未遂政变之后出现了大规模逮捕、审判和定

罪的风潮，他将面临危险。 

2.5 在 2017 年 5月10日的听证会上，申诉人提交了一份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8 日

的文件，证明他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拉巴特办事处提交了庇护申请，4 

援引了他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 31、第 32 和第 33 条以及 2003 年

11 月 11 日关于外国国民在摩洛哥王国入境和居留以及非法移民的第 02-03 号法

第 29 条获得国际保护的权利，特别是不驱回的权利。 

2.6 2017 年 5 月 10 日，摩洛哥最高法院裁定支持将申诉人引渡至土耳其。 

  申诉 

3.1 申诉人认为，他如果被引渡到土耳其，将面临遭受土耳其当局施加酷刑的

危险，这会侵犯他根据《公约》第 3 条享有的权利。 

3.2 在 2016 年 7 月 15 日未遂政变之后，土耳其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宣布全国

进入紧急状态。从那时起，法官、记者、律师和学者惨遭“任意镇压，基本自由

被践踏”。5 未遂政变以来土耳其的政治环境无法保证法治国家的程序规则得到

尊重，因此阻碍了依照国际标准实施引渡。2016 年 7 月 21 日，土耳其宣布有意

  

 1 生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 

 2 “志愿服务运动”(Hizmet)是一个主要由学术机构组成的伊斯兰保守运动。 

 3 他此前无犯罪记录。 

 4 2017 年 9 月 20 日，瑞士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通知申诉人的妻子，她和她的儿子已在瑞士获得

庇护。 

 5 European Democratic Lawyers and European Magistrates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s, “Le glas de 

la démocratie ne cesse de sonner en Turquie” (The death knell of democracy continues to sound in 

Turkey), joint press release, 25 Marc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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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 15 条，对该《公约》

加以克减。在 2017 年 4 月 25 日的一项决议中，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对土耳其的

人权状况深表关切，并指出，“政变未遂八个月后，局势恶化，采取的措施远远

超出了必要和相称的程度”。6 议会大会还强调，公共行政部门进行了大规模清

洗，7 大量个人被逮捕并拘留候审，8 许多公务员被解雇；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包

括吊销护照，永久禁止再次在公共行政部门工作，以及取消他们获取社会保障的

权利，相当于对有关人员宣判“民事死刑”。9 议会大会认为，土耳其没有保障

尊重基本权利。10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申诉人如果返回本国，将面临遭受酷刑

的个人风险。11 

3.3 此外，希腊最高法院拒绝引渡八名土耳其士兵，理由是希腊法院出于良心

不能同意将他们引渡到土耳其，法院判定该国存在重新引入死刑的风险；有证据

表明持不同政见者受到有辱人格和不人道的待遇；最后，该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

的公平审判。 

3.4 因此，申诉人如果被引渡到土耳其，将面临可预见、针对个人、现实存在

和真实的酷刑风险。 

  缔约国对可否受理与案情实质的意见 

4.1 2017 年 8 月 7 日，缔约国对申诉可否受理的问题提出异议。该国明确指出，

土耳其当局根据摩洛哥王国与土耳其共和国 1989 年 5 月 15 日缔结的《刑事事项

司法协助和引渡协定》通过外交渠道正式请求将申诉人引渡到土耳其，摩洛哥当

局收到了这一请求。2017 年 5 月 10 日，最高法院作出支持引渡请求的裁定，认定

土耳其当局的请求不仅得到国际逮捕令的支持，而且符合《摩洛哥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形式和实质要件以及《协定》。在法庭上，申诉人充分享有普遍承认的公

平审判权原则和规则所保障的各项权利。 

4.2 最高法院的裁定虽不能通过普通上诉程序提出质疑，但可根据《刑事诉

讼法》第 563 和第 564 条申请撤销。12 因此，申诉人没有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

法。 

  

 6 Council of Europ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The functioning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Turkey 

[resolution 2156 (2017)] para. 7。 

 7 同上，第 14 段。 

 8 同上，第 16 段。 

 9 同上，第 17 段。 

 10 同上，第 20 段。 

 11 申诉人指出，一名妇女从北塞浦路斯被引渡到土耳其后，一群暴徒在飞机舱门口等着她，

并当着警察的面对她施以酷刑；但她幸运地躲过了在停机坪上被处以私刑的下场，因为停机

坪被认为属于高度戒备场所。 

 12 第 563 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可以申请撤销最高法院的判决：(a) 根据被宣布为或被认定为

伪造文件作出裁定的；(b) 为了纠正因明显的重大错误而效力受损的判决，并且可以使用裁定

本身提供的材料加以补救的；(c) 法院未能对出示证据提出的请求作出裁定的，或者裁定的论

证过程没有具体说明的；(d) 依据被认为具有真实性的要素而作出不受理或终止案件的裁定，

但相关要素在提交具有同等真实性的新文件后被判定为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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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关于引渡请求具有政治性质的指控，最高法院认定，根据摩洛哥刑法，

申诉人在土耳其被指控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因为它们涉及建立和指挥恐怖组织和

洗钱。不能将这种行为视为政治性质或与政治罪相关，也不能将其等同于不履行

军事义务，亦不能将它们与宗教、种族、国籍或政治观点相关的动机或考虑联系

起来。此外，摩洛哥刑法符合《公约》，不仅规定了惩罚和防止酷刑的要求，

而且毫无例外地严格禁止所有酷刑行为和所有其他类似或相关性质的行为。 

4.4 2017 年 12 月 8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案情实质的意见。首先，它列出了

土耳其当局提交引渡请求后申诉人在摩洛哥被捕的程序细节。逮捕是根据两国缔

结的《刑事事项司法协助和引渡协定》第 29 条实施的。 

4.5 第二，缔约国提到最高法院的诉讼程序，该程序的结论是申诉人在原籍国

被指控的行为是普通法下的罪行，即恐怖主义罪行，也构成摩洛哥《刑法》下的

罪行；不能将这种罪行视为具有政治性质或与政治罪有关。在诉讼过程中，申诉

人充分享有公平审判的所有保障，包括接触律师的机会。只要符合《刑事诉讼

法》第 721 条13 规定的条件，缔约国一概拒绝引渡请求。国家立法中有足够的

条款来充分落实《公约》的原则。申诉人在缔约国境内没有遭受任何形式的酷刑

或虐待。 

4.6 作为引渡法院，最高法院无权裁定引渡请求中所载证据的基本法律价值。

法院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从本质上讲，引渡和驱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程

序。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7 年 12 月 29 日，申诉人称，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缔约国援引

的申请撤销判决是一种特殊的补救办法。这不是针对一审法院或上诉法院所作裁

决的普通上诉，而是针对最高法院本身所作裁决的特殊补救。因此，申请撤销判

决不是提交给上级法院，而是提交给最高法院本身。 

5.2 此外，申请撤销判决的程序无效，在本案中起不到任何作用。首先，申诉

人没有新的决定性证据，难以影响作出支持引渡裁决的同一法院审查他的上诉。

第二，在类似情况下，申请撤销判决并不有效。14 第三，撤销申请不具中止效

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要求申诉人提出这种上诉后等待结果，同时还要不断面

临被引渡和遭受不可逆转伤害的风险。 

5.3 最后，申诉人提到如果上诉被驳回，申请撤销判决的费用很高，相当于

100 欧元。鉴于申诉人的财务状况，他正在监狱等待引渡，在摩洛哥没有家人，

保证金的要求较为沉重，超出了他的支付能力。 

  

 13 第 721 条规定，摩洛哥政府如认为请求引渡的罪行是政治罪或与政治罪有关的罪行，则不得

同意引渡。当摩洛哥政府有充分理由相信，表面上与普通罪行有关的引渡请求实际上是由于

有关人员的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见解的原因而进行起诉或惩罚，或可能因上述任何原因

而加剧此人的处境时，这一规则尤其适用。 

 14 申诉人引述 Alhaj Ali 诉摩洛哥(CAT/C/58/D/682/2015)，在该案中，申诉人提交了撤销最高法

院判决的申请，但未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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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申诉人在 2018 年 5 月 26 日的意见中澄清了上诉事由，他解释说事由不是

摩洛哥的逮捕程序，也不是摩洛哥和土耳其之间缔结的司法协助协定的条款，

而是最高法院下达的司法意见和随后的引渡相关程序。缔约国未能履行《公约》

第 3 条规定的义务。 

5.5 最高法院没有适用《刑事诉讼法》第 721 条。它没有核实引渡申诉人的请

求是否具有政治性质，而在土耳其的引渡案件档案中，土耳其提出的不实证据

(没有实质证据的详细供词、合法的金融交易、个人笔记和申诉人与其生意朋友

之间的通信往来)与恐怖主义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严重指控之间存在明显

差距。单是这一明显重大差距就应足以促使缔约国更多地考虑申诉人的指控，

进而严重怀疑引渡请求隐匿的性质。评估这种差距是摩洛哥《刑事诉讼法》

第 721 条和《公约》第 3 条的精髓。 

5.6 虽然最高法院无权评估引渡请求中所载证据的基本法律价值，但根据《刑事

诉讼法》第 721 条和《公约》第 3 条的规定，它确实有充分的法律能力和权限评

估上述证据与案件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最高法院有权质疑引渡申诉人的请求背

后的隐匿原因，并采取真正和具体的步骤做出知情决定。 

5.7 缔约国没有解释它如何断定申诉人参与了土耳其指控他的行为，特别是鉴

于它坚称最高法院不能评估与引渡请求有关的案情实质。根据与申诉人相识的人

的证词，他是一名宗教温和派，与本国政府对他的描述相去甚远。 

5.8 申诉人指出，《公约》第 3 条确立的不推回原则既适用于驱逐，也适用于

引渡。 

5.9 最后，申诉人提到委员会关于参照《公约》第 22 条执行第 3 条的

第 1 (1997)号一般性意见第 6 段；15 他认为委员会对《公约》第 3 条的解释是，

该条规定缔约国有义务评估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诉人如被驱逐、遣返或引渡会

有遭受酷刑的危险。评估酷刑风险的所有法律手段都是正当的，并且必须加以尝

试，包括评估土耳其的总体人权状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

专办)在其 2018 年 3 月 20 日的报告中报告说，土耳其紧急状态的延长导致了严

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严重的酷刑行为。16 2017 年的报告还谴责使用酷刑、

任意拘留和任意剥夺工作权以及行动自由、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权。17 申诉人

还指出，德国当局批评土耳其自 2016 年未遂政变以来滥用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刑警组织)。申诉人认为，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 2 条和第 3 条，国际刑

警组织摩洛哥国家中心局本应更仔细地审查针对他发出的通缉令，并应不予理

会。18 

5.10 申诉人要求将他释放，并在缔约国境内或安全的第三国获得国际保护。 

  

 15 该一般性意见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被关于参照《公约》第 22 条执行第 3 条的第 4 (2017)号一

般性意见取代。 

 16 OHCHR, Report on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on human rights in Turkey, including an 

update on the South-East: January–December 2017, March 2018, paras. 7, 77, 81 and 83。 

 17 OHCHR, Report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South-East Turkey, July 2015 to December 2016, 

February 2017。 

 18 见《国际刑警组织章程》，I/CONS/GA/195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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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22 条的规定

确定来文可否受理。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

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6.2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除非它已确定申诉人用

尽了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注意到，缔约

国辩称申诉人没有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并援引了申请撤销判决的可能

性。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关于这种补救办法的特殊性质的说法，称这种补救办

法没有中止效力，因此不能保证抵偿，缔约国对此没有异议。委员会注意到，

根据《摩洛哥刑事诉讼法》第 563 条，这一补救办法允许在以下情况下质疑最高

法院裁决：(a) 根据公认为伪造的文件做出判决；(b) 为纠正明显的重大错误所

必需；(c) 以判决推理论证不足为由推翻法院裁定；(d) 裁定的依据起初被认为

是真实的但后被证明为虚假而需撤销裁定。委员会还注意到，在本案中，申诉人

如果被引渡到土耳其，会有遭受土耳其当局酷刑的风险。因此，委员会认为，

鉴于《刑事诉讼法》第 563 条的具体要求，申诉人似乎无法因声称他将有遭受酷

刑的风险而申请撤销判决。缔约国既没有说明也没有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委员会

回顾，补救办法要想有效，必须允许申诉人的申诉得到密切、严格审查并得到特

别迅速的处理。19 此外，补救办法的中止效力是驱逐程序中的一个基本程序性

保障，因为中止效力的目的是防止可能违反不推回原则的行为，从而确保

《公约》第 3 条得到全面执行。20 

6.3 委员会提及其判例并回顾说，在本案中，根据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原则，

申诉人只需要申请与他在土耳其面临酷刑的危险直接相关的补救办法。21 委员

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具体说明申请撤销最高法院 2017 年 5 月 10 日的裁决会

对将申诉人引渡至土耳其产生何种影响，因为缔约国没有说明这一补救办法是

否具有中止效力。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反驳申诉人关于申请撤销判决

不具有中止效力的指称。此外，缔约国没有说明申请撤销程序是否可以援引申诉

人的申诉。委员会回顾，在提请其注意的几起案件中，该国政府首脑在最高法院

就撤销判决申请作出裁定之前就签署了引渡令，22 从而确认了该国认为最高法

院的判决是最终判决，具有既判力。考虑到摩洛哥法律没有具体说明这一补救办

法是否具有中止效力，申诉人在申请这一补救办法的过程中援引将面临遭受酷刑

风险这一案由的实际可能性存疑；又鉴于缔约国没有举例说明已经提出的撤销判

决申请的情况，也没有具体举例说明撤销判决申请具有中止效力并能够得到迅速

处理，23 委员会因而无法认定，申诉人未提交撤销判决申请妨碍他向委员会提

  

 19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M.S.S. v. Belgium and Greece, application No. 30696/09, 

judgment of 21 January 2011, para. 293。 

 20 委员会第 4 (2017)号一般性意见，第 13、第 18 (e)和第 34 段。 

 21 Gharsallah 诉摩洛哥(CAT/C/66/D/846/2017)，第 7.4 段；以及 Kalinichenko 诉摩洛哥(CAT/C/ 

47/D/428/2010)，第 14.3 段。另见委员会第 4 号一般性意见，第 34 段。 

 22 见 R.A.Y.诉摩洛哥(CAT/C/52/D/525/2012)，第 6.3 和第 6.4 段。 

 23 同上，第 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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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申诉。24 因此，由于撤销判决申请不允许申诉人将某项权利受到实际侵犯作

为案由援引，并且这种申请具有特殊性且缺乏中止效力，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

这一补救办法无效，更遑论有用了。在本案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公约》

第 22 条第 5 款(b)项并不影响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予受理。 

6.4 委员会还注意到，由于申诉人声称土耳其的引渡请求具有政治性质，缔约

国以未充分证实申诉为由质疑申诉可予受理。然而，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说

法，即作为“志愿服务运动”(土耳其政府将该组织定性为恐怖团体)相关人员，

如被引渡，他将面临风险。因此，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申诉人已充分

证实了他的申诉。 

6.5 委员会因此认为，根据《公约》第 22 条，指称缔约国违反第 3 条的申诉

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实质。 

  审议案情实质 

7.1 委员会结合各方提供的所有资料，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审议了本

来文。 

7.2 在本案中，委员会要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引渡到土耳其是否构成缔约

国违反《公约》第 3 条第 1 款规定的义务，即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某人在另一国

家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则不得将该人驱逐或遣返(“驱回”)至该国。委员会回

顾，禁止酷刑是绝对的，不可克减的，缔约国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况为酷刑行为

辩护。25 根据《公约》第 3 条，对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别国将有遭受酷刑危险的

人员“不予推回”，这项原则同样是绝对的。26 

7.3 在评估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据称受害人有遭受酷刑的危险时，委员会回

顾，根据《公约》第 3 条第 2 款，缔约国必须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包括在当事

人要返回的国家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然而在本案

中，委员会必须确定申诉人如果被引渡到土耳其是否有遭受酷刑的个人风险。

一国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本身并不构成确定申诉人如果

被引渡到该国将有遭受酷刑危险的充分理由；还必须提出其他理由表明当事人本

人面临风险。27 反之，不存在一贯公然侵犯人权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在其所处的

特定情况下不会遭受酷刑。28 

7.4 委员会回顾其关于参照第 22 条执行第 3 条的第 4 (2017)号一般性意见，

根据该意见，只要有“充分理由”相信，当事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有可能

在目的地国遭受酷刑的一个群体的成员，在将被递解至的国家内有遭受酷刑的危

险，便存在不推回义务。委员会的惯例是，只要酷刑风险是“可预见、针对个

  

 24 见 Erdoğan 诉摩洛哥(CAT/C/66/D/846/2017)，第 8.3 段。 

 25 见关于缔约国执行《公约》第 2 条的第 2 (2007)号一般性意见，第 5 段。 

 26 委员会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第 9 段。 

 27 见 Alhaj Ali 诉摩洛哥，第 8.3 段；R.A.Y 诉摩洛哥，第 7.2 段；以及 L.M.诉加拿大(CAT/C/ 

63/D/488/2012)，第 11.3 段。 

 28 Kalinichenko 诉摩洛哥，第 1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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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现实存在而且真实的”，便认定存在“充分理由”。29 委员会还回顾，

举证责任由来文申诉人承担，申诉人必须提出可以论证的理由，即提出确凿证据

表明遭受酷刑的危险是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而且真实的。然而，当申诉

人处于无法详述其理由的境况时，举证责任倒置，由相关缔约国对指称进行调

查并核实申诉所依据的信息。30 委员会还回顾，它相当重视所涉缔约国各机关

的事实结论；然而，委员会不受这种调查结果的约束，并根据《公约》第 22 条

第 4 款结合每一案件的所有情况，自由评估它所掌握的信息。31 

7.5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说法，即由于被认为是“志愿服务运动”

成员，如被引渡到土耳其，他将面临遭受酷刑的严重风险。在这方面，委员会注

意到，申诉人正在接受是否加入这一运动的调查，根据案卷所附报告，在拘留期

间，对他这样的人使用酷刑和虐待司空见惯。其次，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最

高法院没有执行《刑事诉讼法》第 721 条，也没有确定引渡申诉人的请求是否具

有政治性质。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称摩洛哥刑法符合《公约》，因为它规

定，如果任何人可能因其种族、宗教、政治观点或个人情况而受到迫害，或者如

果他们因任何此类原因而处于危险之中，则不得引渡。 

7.6 委员会必须考虑到土耳其目前的人权状况，包括紧急状态(2018 年 7 月解

除，但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延长了限制性措施)的影响。委员会注意到，土耳其紧

急状态的连续延长导致数十万人的人权遭到严重侵犯，特别是任意剥夺工作权和

行动自由权、酷刑和虐待、任意拘留以及侵犯结社和表达自由权。32 在这方面，

委员会回顾其关于土耳其第四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AT/C/TUR/CO/4)，

其中委员会在第 9 段中关切地注意到，非政府组织报告的大量酷刑指控与缔约国

在其定期报告中提供的数据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见第 273-276 段，以及附件 1

和附件 2)，这表明在报告所述期间并没有对所有酷刑指控进行调查。在同一份

结论性意见中，委员会在第 19 段中强调，它感到关切的是，近期出台的数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使警察在拘押期间具有更大的权力，可在不受司法监督的

情况下拘留个人。在第 33 段中，委员会对报告所述期间缺乏关于拘留设施中自

杀和其他突然死亡的完整资料表示遗憾。 

7.7 委员会注意到，据申诉人称，2016 年 7 月 20 日土耳其宣布紧急状态，

这增加了被控属于恐怖主义团体的人员在拘留期间遭受酷刑的风险。委员会认

识到，有关结论性意见是在宣布紧急状态之前作出的。然而，委员会回顾，

在 2016 年 7 月未遂政变之后，它在 2016 年 8 月 31 日发给缔约国的后续信函中

  

 29 委员会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第 11 段。 

 30 同上，第 38 段。 

 31 同上，第 50 段。 

 32 OHCHR, Report on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on human rights in Turkey, including an 

update on the South-East: January–December 2017, Marc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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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耳其局势表示关切。33 委员会还指出，自土耳其宣布紧急状态以来发布的

关于人权状况和防止酷刑的报告表明，委员会提出的关切仍然具有现实意义。34 

7.8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他因政治活动而面临遭受迫害的风险，

因为他被视为“志愿服务运动”成员，该组织被认定应对 2016 年 7 月的未遂

政变负责。委员会注意到，根据其 2018 年报告，人权高专办获得了可靠信息，

表明在土耳其当局应对 2016 年 7 月未遂政变过程中，审前羁押期间使用了酷刑

和虐待。35 人权高专办在同一份报告中表示，有记录表明拘留期间使用了各种

形式的酷刑和虐待，包括殴打、威胁实施性侵犯、实施性侵犯、电击和模拟

溺水。这些酷刑行为通常是为了在调查与未遂政变有关的行为时强迫招供或强

迫告发他人。36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

告员在其访问土耳其的报告中表示，未遂政变发生后，使用酷刑的情况十分普

遍。37 特别报告员还指出，针对酷刑或虐待指控发起的调查和起诉数量很少，

这似乎与指控的侵权频率极不相称，表明土耳其主管当局没有足够的决心调查提

出的指控。38 

7.9 关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宣布的紧急状态的直接影响问题，委员会注意到人

权高专办对防范酷刑和虐待措施受到的不利影响表示关切。人权高专办特别提到

被拘留者与其律师接触可能受到限制，延长允许警察拘留的最长期限，关闭某些

防止酷刑的独立机制，以及过度使用审前羁押。39 土耳其当局宣布连续延长紧

急状态，后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正式结束。土耳其当局 2018 年 8 月 8 日致函欧

洲委员会，告知紧急状态已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在第 1182 号决定规定的最后期

限结束时终止，因此，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决定撤回关于克减《欧洲人权公约》的

通知。40 然而，该国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延长了紧急状态期间引入的限制

措施的适用时限，例如警察拘留的最长期限可延长至 12 天。41 

  

 33 见 https://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AT/Shared%20Documents/TUR/INT_CAT_FUL_TUR_ 

25040_E.pdf。 

 34 OHCHR, Report on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on human rights in Turkey, including an 

update on the South-East: January–December 2017, March 2018；OHCHR, Report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South-East Turkey, July 2015 to December 2017, February 2017；以及 A/HRC/37/ 

56/Add.1。 

 35 OHCHR, Report on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on human rights in Turkey, including an 

update on the South-East: January–December 2017, March 2018, para. 7。 

 36 同上，第 77 段。 

 37 A/HRC/37/50/Add.1，第 26 段。 

 38 同上，第 70-73 段。 

 39 OHCHR, Report on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on human rights in Turkey, including an 

update on the South-East: January–December 2017, March 2018, para. 83。 

 40 见 Council of Europe, reservations and declarations for Treaty No. 005,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12 June 2019。可查阅：www.coe.Int/fr/web/conventions/ 

search-on-treaties/-/conventions/treaty/005/Declarations。 

 41 Human Rights Watch, Turkey: Events of 2018。可查阅：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19/ 

country-chapters/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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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委员会指出，就申诉人的案件而言，最高法院在授权引渡他时，没有结合

2016 年 7 月未遂政变以来土耳其的普遍局势评估引渡将给他带来的酷刑风险，

特别是像申诉人一样被视为或实际上是“志愿服务运动”成员的人所面临的风

险。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当局只是确定了从土耳其当局收到的引渡申诉人的请

求在形式和实质上符合两国在于 1989 年 5 月 15 日，即缔约国 1993 年 6 月 21 日

批准《公约》之前签署的《司法协助协定》，而没有从《公约》第 3 条的角度评

估申诉人如果被引渡到土耳其会遭受酷刑的风险。委员会回顾说，《公约》的首

要目标是防止酷刑。42 

7.11 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申诉人无论被认为是还是实际是“志愿服务运

动”成员的身份，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本应就申诉人在土耳其将面临的真实和个

人风险进行个案评估，特别应考虑到土耳其当局对待与这一运动有关的人记录在

案的情况；而不应因为引渡请求是根据两国之间的协定提出的，且申诉人被指控

的罪行是普通法下的罪行，同样也是摩洛哥刑法规定的罪行，便据此作出裁定。

委员会还认为，摩洛哥《刑事诉讼法》第 721 条没有具体提到引渡时遭受酷刑和

虐待的风险，而仅仅提到，如个人因与其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见解相关的原

因而成为引渡请求的对象，而缔约国认为引渡所针对的罪行属于政治罪或与政治

罪相关的罪行，当事人的状况有恶化的风险。43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作为引渡

法庭开庭，委员会无法据其结论认定，该法院考虑了申诉人如果被引渡到土耳其

会面临当前、可预见、真实和个人的酷刑风险这一说法。44 

8. 因此，委员会按照《公约》第 2 条第 7 款行事得出结论认为，将申诉人引

渡到土耳其将违反《公约》第 3 条。 

9. 委员会认为，45 根据《公约》第 3 条，缔约国： 

 (a) 不得将申诉人引渡到土耳其，并结合《公约》规定的义务考虑引渡他

的请求。鉴于他已被审前羁押两年多，缔约国也有义务将他释放；46 

 (b) 必须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侵犯人权行为，每次依照协定或引渡程

序审议引渡请求时，应对酷刑和虐待的实际风险进行个案评估，包括考虑返回国

的总体人权状况。 

10. 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第 118 条第 5 款，请缔约国在本决定转交之日起 90

天内，通报为落实上述意见所采取的步骤。 

     

  

 42 Alan 诉瑞士(CAT/C/16/D/21/1995)，第 11.5 段。 

 43 见脚注 13。 

 44 Erdoğan 诉摩洛哥，第 9.11 段；Onder 诉摩洛哥(CAT/C/66/D/845/2017)，第 7.11 段；以及

Ayden 诉摩洛哥(CAT/C/66/D/846/2017)，第 8.11 段。 

 45 Erdoğan 诉摩洛哥，第 11 段；Onder 诉摩洛哥，第 9 段；以及 Ayden 诉摩洛哥，第 10 段。 

 46 见 Alhaj Ali 诉摩洛哥，第 9 段。 


